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萬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程萬枝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共兩罪，各處有期

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事  實

一、程萬枝因有輕度智能障礙，對外界之知覺、理會及判斷能力

明顯低於一般人之平均程度，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且衝動控制能力亦有障礙。程萬

枝因處理母親後事與胞兄程萬來發生爭執故對新北市○○區

○○路00巷0號3樓之住戶心生不滿，明知上址建築為現供人

使用住宅，竟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民國

112年11月15日23時15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

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

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址公用樓

梯間之東面牆中間上半部燻黑積碳，牆面裝設電錶受燒熔

損，後因黃金隆及時發現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

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程萬枝復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

用住宅之犯意，於112年11月27日22時24分許，徒步至新北

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

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

勢，致該公共電錶燒毀、牆面燻黑，後因住戶及時發覺撲滅

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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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警於112年11月30日15時55分許，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

票，在新北市○○區○○街00號1樓拘提程萬枝，而查獲上

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程萬枝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

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二、前述犯罪事實，為被告程萬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

諱，核與證人即該處住戶黃金隆、高雪芳於警詢中之證詞相

符，且有監視器畫面71張、現場照片15張、新北市政府消防

局派遣系統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所受理民

眾110報案案件、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莒光分隊火災出動觀察

紀錄及新北市政府消防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113年度偵

字第1068號偵查卷第14至18、19至21、65至68、30至44、46

至51、53、54、67至94頁、本院卷第87至98頁）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有相當之證據可佐，與事實相符而可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

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間，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而不遂，未生犯罪實害，違法程度

較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其刑。

（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

法第19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

（見偵查卷第13頁），經診斷有情感性精神病（重鬱

症），輕度失智與智能不足，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

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

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

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考決策

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

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

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

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

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有該院113年7月22日亞

精神字第113072201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件在卷

可證（見本院卷第71至83頁），足見被告為本案犯行時，

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之情形，爰再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

其刑。

（四）爰審酌：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被告為74歲已婚男性，手足共8人，排行第3、

未受教育，經營五金行，多為妻子打理，兼做水泥粗工、

清潔打掃、叫貨等業至約50歲，不識字，後因陸續跌倒及

車禍至腳部骨折，於93年起陸續至亞東醫院精神科急診，

住院一個月，經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持續門診追蹤治

療，近年妻子觀察其記憶力較差，反應亦變得遲鈍。又經

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

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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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

替代想法與改變思想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

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

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

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

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

情，已如上述。

    2.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行為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

行，也與被害人黃金隆、高雪芳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此有

本院調解筆錄1件在卷足資佐證（見本院卷第55頁）堪認

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及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緩刑部分：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

受精神疾病影響，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被害人也表

示願意原諒被告，僅希望被告接受治療；考量被告因長期

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輕度失智症與智能不足，思考、知覺

明顯受妄想症狀干擾，本案犯行顯然與其長期患有精神疾

病有關，如強予自由刑之制裁，恐無助於改正被告之行

為，反而更應透過適當之治療，減緩精神疾病對被告辨識

能力及控制能力之影響；是本院審酌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後，當應知所警惕，而願意配合相關治療，如能

繼續接受後續之監護治療，應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

予宣告緩刑5 年，又審酌被告患有精神疾病，自治能力較

低，且無病識感，仍對社會有潛在危險性，並諭知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

四、監護處分：

    按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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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 項、第3 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被告因上開精神症狀，因無病識感，為未能持續

就醫，而亞東紀念醫院之鑑定結果亦認為：因其認知退化及

妄想症狀，建議需要持續追蹤其認知功能、持續接受精神科

治療，並於居家環境密切監督其行為，以免再犯等語（見本

院卷第81 頁），且本件為公共危險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

之放火行為危害甚鉅，自應持續接受長期、完整之適當治

療，才能有效避免未來危害鄰里安全之可能性，是被告顯有

危害鄰居安全之潛在風險，而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又為

使被告之治療能接續，認被告之監護處分有在刑前實施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 項但書、第3 項規定，併予宣告被

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 年，期於適

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或居家環境，接受適當看管及治療，避

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

之危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胡堅勤

　　　　　　　　　

　　　　　　　　　                   法  官賴昱志

　　　　　　　　　

　　　　　　　　　                   法  官王筱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林蔚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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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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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萬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程萬枝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共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事  實
一、程萬枝因有輕度智能障礙，對外界之知覺、理會及判斷能力明顯低於一般人之平均程度，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且衝動控制能力亦有障礙。程萬枝因處理母親後事與胞兄程萬來發生爭執故對新北市○○區○○路00巷0號3樓之住戶心生不滿，明知上址建築為現供人使用住宅，竟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於民國112年11月15日23時15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址公用樓梯間之東面牆中間上半部燻黑積碳，牆面裝設電錶受燒熔損，後因黃金隆及時發現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程萬枝復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於112年11月27日22時24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公共電錶燒毀、牆面燻黑，後因住戶及時發覺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嗣經警於112年11月30日15時55分許，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新北市○○區○○街00號1樓拘提程萬枝，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程萬枝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二、前述犯罪事實，為被告程萬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該處住戶黃金隆、高雪芳於警詢中之證詞相符，且有監視器畫面71張、現場照片15張、新北市政府消防局派遣系統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新北市政府消防局莒光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錄及新北市政府消防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113年度偵字第1068號偵查卷第14至18、19至21、65至68、30至44、46至51、53、54、67至94頁、本院卷第87至98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有相當之證據可佐，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宅未遂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應予分論併罰。
（二）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而不遂，未生犯罪實害，違法程度較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卷第13頁），經診斷有情感性精神病（重鬱症），輕度失智與智能不足，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考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有該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72201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件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1至83頁），足見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再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被告為74歲已婚男性，手足共8人，排行第3、未受教育，經營五金行，多為妻子打理，兼做水泥粗工、清潔打掃、叫貨等業至約50歲，不識字，後因陸續跌倒及車禍至腳部骨折，於93年起陸續至亞東醫院精神科急診，住院一個月，經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持續門診追蹤治療，近年妻子觀察其記憶力較差，反應亦變得遲鈍。又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想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已如上述。
    2.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行為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也與被害人黃金隆、高雪芳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件在卷足資佐證（見本院卷第55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緩刑部分：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受精神疾病影響，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被害人也表示願意原諒被告，僅希望被告接受治療；考量被告因長期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輕度失智症與智能不足，思考、知覺明顯受妄想症狀干擾，本案犯行顯然與其長期患有精神疾病有關，如強予自由刑之制裁，恐無助於改正被告之行為，反而更應透過適當之治療，減緩精神疾病對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之影響；是本院審酌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應知所警惕，而願意配合相關治療，如能繼續接受後續之監護治療，應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5 年，又審酌被告患有精神疾病，自治能力較低，且無病識感，仍對社會有潛在危險性，並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四、監護處分：
    按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 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 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上開精神症狀，因無病識感，為未能持續就醫，而亞東紀念醫院之鑑定結果亦認為：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建議需要持續追蹤其認知功能、持續接受精神科治療，並於居家環境密切監督其行為，以免再犯等語（見本院卷第81 頁），且本件為公共危險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之放火行為危害甚鉅，自應持續接受長期、完整之適當治療，才能有效避免未來危害鄰里安全之可能性，是被告顯有危害鄰居安全之潛在風險，而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又為使被告之治療能接續，認被告之監護處分有在刑前實施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 項但書、第3 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 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或居家環境，接受適當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胡堅勤
　　　　　　　　　
　　　　　　　　　                   法  官賴昱志
　　　　　　　　　
　　　　　　　　　                   法  官王筱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林蔚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萬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程萬枝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共兩罪，各處有期
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事  實
一、程萬枝因有輕度智能障礙，對外界之知覺、理會及判斷能力
    明顯低於一般人之平均程度，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且衝動控制能力亦有障礙。程萬
    枝因處理母親後事與胞兄程萬來發生爭執故對新北市○○區○○
    路00巷0號3樓之住戶心生不滿，明知上址建築為現供人使用
    住宅，竟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於民國112年11
    月15日23時15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
    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
    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址公用樓梯間之東面牆
    中間上半部燻黑積碳，牆面裝設電錶受燒熔損，後因黃金隆
    及時發現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
    亡之結果。程萬枝復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
    於112年11月27日22時24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
    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
    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公共電錶燒毀
    、牆面燻黑，後因住戶及時發覺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
    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嗣經警於112年11月30日15
    時55分許，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新北市○○區○○街00
    號1樓拘提程萬枝，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程萬枝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
      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二、前述犯罪事實，為被告程萬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該處住戶黃金隆、高雪芳於警詢中之證詞相符
    ，且有監視器畫面71張、現場照片15張、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派遣系統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所受理民眾
    110報案案件、新北市政府消防局莒光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錄
    及新北市政府消防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113年度偵字第10
    68號偵查卷第14至18、19至21、65至68、30至44、46至51、
    53、54、67至94頁、本院卷第87至98頁）在卷可稽，足認被
    告任意性之自白有相當之證據可佐，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
      燬現供人使用住宅未遂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間，犯意各別
      ，行為互殊，應予分論併罰。
（二）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而不遂，未生犯罪實害，違法程度
      較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
      其刑。
（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
      法第19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
      見偵查卷第13頁），經診斷有情感性精神病（重鬱症），
      輕度失智與智能不足，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
      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
      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
      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考決策的能力
      ，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
      ，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
      ，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
      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
      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有該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
      第113072201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件在卷可證（
      見本院卷第71至83頁），足見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有因精
      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之情形，爰再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被告為74歲已婚男性，手足共8人，排行第3、
      未受教育，經營五金行，多為妻子打理，兼做水泥粗工、
      清潔打掃、叫貨等業至約50歲，不識字，後因陸續跌倒及
      車禍至腳部骨折，於93年起陸續至亞東醫院精神科急診，
      住院一個月，經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持續門診追蹤治療
      ，近年妻子觀察其記憶力較差，反應亦變得遲鈍。又經亞
      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
      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
      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
      代想法與改變思想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
      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
      ，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
      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
      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
      已如上述。
    2.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行為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
      行，也與被害人黃金隆、高雪芳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此有
      本院調解筆錄1件在卷足資佐證（見本院卷第55頁）堪認
      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及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緩刑部分：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
      受精神疾病影響，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被害人也表
      示願意原諒被告，僅希望被告接受治療；考量被告因長期
      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輕度失智症與智能不足，思考、知覺
      明顯受妄想症狀干擾，本案犯行顯然與其長期患有精神疾
      病有關，如強予自由刑之制裁，恐無助於改正被告之行為
      ，反而更應透過適當之治療，減緩精神疾病對被告辨識能
      力及控制能力之影響；是本院審酌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
      之宣告後，當應知所警惕，而願意配合相關治療，如能繼
      續接受後續之監護治療，應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
      宣告緩刑5 年，又審酌被告患有精神疾病，自治能力較低
      ，且無病識感，仍對社會有潛在危險性，並諭知緩刑期間
      付保護管束。
四、監護處分：
    按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
    2 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 項、第3 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被告因上開精神症狀，因無病識感，為未能持續
    就醫，而亞東紀念醫院之鑑定結果亦認為：因其認知退化及
    妄想症狀，建議需要持續追蹤其認知功能、持續接受精神科
    治療，並於居家環境密切監督其行為，以免再犯等語（見本
    院卷第81 頁），且本件為公共危險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
    之放火行為危害甚鉅，自應持續接受長期、完整之適當治療
    ，才能有效避免未來危害鄰里安全之可能性，是被告顯有危
    害鄰居安全之潛在風險，而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又為使
    被告之治療能接續，認被告之監護處分有在刑前實施之必要
    ，爰依刑法第87條第2 項但書、第3 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
    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 年，期於適當
    之醫療處所、機構或居家環境，接受適當看管及治療，避免
    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
    危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胡堅勤
　　　　　　　　　
　　　　　　　　　                   法  官賴昱志
　　　　　　　　　
　　　　　　　　　                   法  官王筱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林蔚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萬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程萬枝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共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事  實
一、程萬枝因有輕度智能障礙，對外界之知覺、理會及判斷能力明顯低於一般人之平均程度，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且衝動控制能力亦有障礙。程萬枝因處理母親後事與胞兄程萬來發生爭執故對新北市○○區○○路00巷0號3樓之住戶心生不滿，明知上址建築為現供人使用住宅，竟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於民國112年11月15日23時15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址公用樓梯間之東面牆中間上半部燻黑積碳，牆面裝設電錶受燒熔損，後因黃金隆及時發現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程萬枝復基於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宅之犯意，於112年11月27日22時24分許，徒步至新北市○○區○○路00巷0號及5號之1樓樓梯間，以沾滿汽油之毛巾綑綁在該處電表之周圍，再以打火機點燃該毛巾引燃火勢，致該公共電錶燒毀、牆面燻黑，後因住戶及時發覺撲滅火勢，始未延燒至房屋主體結構及發生有人傷亡之結果。嗣經警於112年11月30日15時55分許，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新北市○○區○○街00號1樓拘提程萬枝，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程萬枝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二、前述犯罪事實，為被告程萬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該處住戶黃金隆、高雪芳於警詢中之證詞相符，且有監視器畫面71張、現場照片15張、新北市政府消防局派遣系統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新北市政府消防局莒光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錄及新北市政府消防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113年度偵字第1068號偵查卷第14至18、19至21、65至68、30至44、46至51、53、54、67至94頁、本院卷第87至98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有相當之證據可佐，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宅未遂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應予分論併罰。
（二）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而不遂，未生犯罪實害，違法程度較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卷第13頁），經診斷有情感性精神病（重鬱症），輕度失智與智能不足，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考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有該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72201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件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1至83頁），足見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再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被告為74歲已婚男性，手足共8人，排行第3、未受教育，經營五金行，多為妻子打理，兼做水泥粗工、清潔打掃、叫貨等業至約50歲，不識字，後因陸續跌倒及車禍至腳部骨折，於93年起陸續至亞東醫院精神科急診，住院一個月，經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持續門診追蹤治療，近年妻子觀察其記憶力較差，反應亦變得遲鈍。又經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專業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程萬枝有失智症合併心理行為障礙，程萬枝基於認知退化及妄想造成的執念，無病識感，且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無法產生替代想法與改變思想決策的能力，且無法理解自己思考上的謬誤與盲點，因此鑑定人認為，程萬枝雖知道放火為違法，然其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致情緒強度強、思考偏誤且衝動，認為不這麼做無法討回公道，導致其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缺損等情，已如上述。
    2.犯罪後之態度：被告於行為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也與被害人黃金隆、高雪芳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件在卷足資佐證（見本院卷第55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緩刑部分：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受精神疾病影響，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被害人也表示願意原諒被告，僅希望被告接受治療；考量被告因長期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輕度失智症與智能不足，思考、知覺明顯受妄想症狀干擾，本案犯行顯然與其長期患有精神疾病有關，如強予自由刑之制裁，恐無助於改正被告之行為，反而更應透過適當之治療，減緩精神疾病對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之影響；是本院審酌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應知所警惕，而願意配合相關治療，如能繼續接受後續之監護治療，應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5 年，又審酌被告患有精神疾病，自治能力較低，且無病識感，仍對社會有潛在危險性，並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四、監護處分：
    按有刑法第19條第2 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 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 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上開精神症狀，因無病識感，為未能持續就醫，而亞東紀念醫院之鑑定結果亦認為：因其認知退化及妄想症狀，建議需要持續追蹤其認知功能、持續接受精神科治療，並於居家環境密切監督其行為，以免再犯等語（見本院卷第81 頁），且本件為公共危險之重大犯罪，被告所為之放火行為危害甚鉅，自應持續接受長期、完整之適當治療，才能有效避免未來危害鄰里安全之可能性，是被告顯有危害鄰居安全之潛在風險，而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又為使被告之治療能接續，認被告之監護處分有在刑前實施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 項但書、第3 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 年，期於適當之醫療處所、機構或居家環境，接受適當看管及治療，避免被告再因自身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胡堅勤
　　　　　　　　　
　　　　　　　　　                   法  官賴昱志
　　　　　　　　　
　　　　　　　　　                   法  官王筱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林蔚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